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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096/30120217/71
保存年限：永久

  
先簽後稿　一層決行   

簽 於 114年6月27日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主旨：

  
為修正「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為「臺北市國民  
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案，擬提請市政會議審議，謹簽  
請核示。   

說明：　

一、

  
本府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國教法）之授權，於九十  
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  
準則」。嗣國教法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將原授權規定修正並移列為第四十四條：「學生獎懲原  
則、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準則，訂定學生獎懲  
自治法規。」教育部並於一一三年四月三十日訂定發布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爰配合授權依據之修正、本準則內容及實務運作  
現況，修正上開自治規則，另修正名稱為「臺北市國民  
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配合本準則之用語及修正後規範內容性質，修正本辦  
法名稱。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三)
  
修正條文第三條：本條新增，明定本辦法用詞定義。   

(四)
  
修正條文第四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獎勵管教學生  
，應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原則。   

(五)
  
修正條文第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移列，修正學校  
管教學生應審酌之情狀，並明定所定行為包括作為及  
不作為。   

(六)
  
修正條文第六條：本條新增，明定教師、學務處、輔  

導室或學校對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類型。   
(七)

  
修正條文第七條：由現行條文第六條移列，修正教師  
得採取之一般管教措施。   

(八)
  
修正條文第八條：本條新增，明定學務處及輔導室得  
採取之特殊管教措施等。   

(九)
  
修正條文第九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得採取之特殊  
管教措施等。   

(十)
  
修正條文第十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對於違反服裝  
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輔導  
或管教措施。   

(十一)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就學生出  
缺席狀況，得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  
教措施。   

(十二)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五條後段移列  
，並明定學校訂定學生獎勵管教規定不得牴觸本準  
則及本辦法。   

(十三)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八條移列，修正  
學生獎勵與管教委員會（以下簡稱獎管會）之組成  
規定。   

(十四)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本條新增，明定獎管會之任務  
。   

(十五)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修正  
獎管會之開會及決議方法。   

(十六)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本條新增，明定學生大功獎勵  
事件、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及其他學生重大獎勵或  
管教措施之處理程序。   

(十七)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修正  
獎管會審議原則等，並明定通知陳述意見之方法。   

(十八)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四項移  

列，修正獎管會決議後通知之內容。   
(十九)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移列，  
修正校長對獎管會決議有不同意見時之處理機制。   

(二十)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校長  
、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違反本準則或本辦法之處理  
機制。   

(二十一)
  
依本準則規定，懲處不適用於國民小學，爰刪除  
現行條文有關懲處之規定。另考量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條就重大獎勵措施之處理程序已有  
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七條；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已明定獎勵措施，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三條；  
國教法就學生權益之救濟另有規定，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十四條。   

三、

  
本案業經本局一一四年六月十二日第八三八次法規委員  
會審議通過。   

四、

  
檢陳市政會議討論案及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一  
份。   

擬辦：

  
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  
議會查照。   

  
敬陳　市長   

承辦單位 電話：02-27208889-2410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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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096/30120217/71
保存年限：永久

  
先簽後稿　一層決行   

簽 於 114年6月27日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主旨：

  
為修正「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為「臺北市國民  
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案，擬提請市政會議審議，謹簽  
請核示。   

說明：　

一、

  
本府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國教法）之授權，於九十  
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  
準則」。嗣國教法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將原授權規定修正並移列為第四十四條：「學生獎懲原  
則、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準則，訂定學生獎懲  
自治法規。」教育部並於一一三年四月三十日訂定發布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爰配合授權依據之修正、本準則內容及實務運作  
現況，修正上開自治規則，另修正名稱為「臺北市國民  
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配合本準則之用語及修正後規範內容性質，修正本辦  
法名稱。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三)
  
修正條文第三條：本條新增，明定本辦法用詞定義。   

(四)
  
修正條文第四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獎勵管教學生  
，應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原則。   

(五)
  
修正條文第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移列，修正學校  
管教學生應審酌之情狀，並明定所定行為包括作為及  
不作為。   

(六)
  
修正條文第六條：本條新增，明定教師、學務處、輔  

導室或學校對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類型。   
(七)

  
修正條文第七條：由現行條文第六條移列，修正教師  
得採取之一般管教措施。   

(八)
  
修正條文第八條：本條新增，明定學務處及輔導室得  
採取之特殊管教措施等。   

(九)
  
修正條文第九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得採取之特殊  
管教措施等。   

(十)
  
修正條文第十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對於違反服裝  
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輔導  
或管教措施。   

(十一)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就學生出  
缺席狀況，得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  
教措施。   

(十二)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五條後段移列  
，並明定學校訂定學生獎勵管教規定不得牴觸本準  
則及本辦法。   

(十三)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八條移列，修正  
學生獎勵與管教委員會（以下簡稱獎管會）之組成  
規定。   

(十四)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本條新增，明定獎管會之任務  
。   

(十五)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修正  
獎管會之開會及決議方法。   

(十六)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本條新增，明定學生大功獎勵  
事件、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及其他學生重大獎勵或  
管教措施之處理程序。   

(十七)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修正  
獎管會審議原則等，並明定通知陳述意見之方法。   

(十八)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四項移  

列，修正獎管會決議後通知之內容。   
(十九)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移列，  
修正校長對獎管會決議有不同意見時之處理機制。   

(二十)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校長  
、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違反本準則或本辦法之處理  
機制。   

(二十一)
  
依本準則規定，懲處不適用於國民小學，爰刪除  
現行條文有關懲處之規定。另考量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條就重大獎勵措施之處理程序已有  
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七條；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已明定獎勵措施，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三條；  
國教法就學生權益之救濟另有規定，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十四條。   

三、

  
本案業經本局一一四年六月十二日第八三八次法規委員  
會審議通過。   

四、

  
檢陳市政會議討論案及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一  
份。   

擬辦：

  
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  
議會查照。   

  
敬陳　市長   

承辦單位 電話：02-27208889-2410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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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檔　　號：096/30120217/71
保存年限：永久

  
先簽後稿　一層決行   

簽 於 114年6月27日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主旨：

  
為修正「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為「臺北市國民  
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案，擬提請市政會議審議，謹簽  
請核示。   

說明：　

一、

  
本府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國教法）之授權，於九十  
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訂定發布「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  
準則」。嗣國教法於一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將原授權規定修正並移列為第四十四條：「學生獎懲原  
則、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準則，訂定學生獎懲  
自治法規。」教育部並於一一三年四月三十日訂定發布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懲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爰配合授權依據之修正、本準則內容及實務運作  
現況，修正上開自治規則，另修正名稱為「臺北市國民  
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配合本準則之用語及修正後規範內容性質，修正本辦  
法名稱。   

(二)
  
修正條文第一條：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三)
  
修正條文第三條：本條新增，明定本辦法用詞定義。   

(四)
  
修正條文第四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獎勵管教學生  
，應符合行政程序法相關原則。   

(五)
  
修正條文第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移列，修正學校  
管教學生應審酌之情狀，並明定所定行為包括作為及  
不作為。   

(六)
  
修正條文第六條：本條新增，明定教師、學務處、輔  

導室或學校對學生得採取之管教措施類型。   
(七)

  
修正條文第七條：由現行條文第六條移列，修正教師  
得採取之一般管教措施。   

(八)
  
修正條文第八條：本條新增，明定學務處及輔導室得  
採取之特殊管教措施等。   

(九)
  
修正條文第九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得採取之特殊  
管教措施等。   

(十)
  
修正條文第十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對於違反服裝  
儀容規定之學生，得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輔導  
或管教措施。   

(十一)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就學生出  
缺席狀況，得採取適當且符合比例原則之輔導或管  
教措施。   

(十二)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五條後段移列  
，並明定學校訂定學生獎勵管教規定不得牴觸本準  
則及本辦法。   

(十三)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八條移列，修正  
學生獎勵與管教委員會（以下簡稱獎管會）之組成  
規定。   

(十四)
  
修正條文第十六條：本條新增，明定獎管會之任務  
。   

(十五)
  
修正條文第十七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修正  
獎管會之開會及決議方法。   

(十六)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本條新增，明定學生大功獎勵  
事件、學校之特殊管教措施及其他學生重大獎勵或  
管教措施之處理程序。   

(十七)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修正  
獎管會審議原則等，並明定通知陳述意見之方法。   

(十八)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第四項移  

列，修正獎管會決議後通知之內容。   
(十九)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由現行條文第十二條移列，  
修正校長對獎管會決議有不同意見時之處理機制。   

(二十)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本條新增，明定學校、校長  
、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違反本準則或本辦法之處理  
機制。   

(二十一)
  
依本準則規定，懲處不適用於國民小學，爰刪除  
現行條文有關懲處之規定。另考量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及第十八條就重大獎勵措施之處理程序已有  
規定，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七條；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已明定獎勵措施，爰刪除現行條文第十三條；  
國教法就學生權益之救濟另有規定，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十四條。   

三、

  
本案業經本局一一四年六月十二日第八三八次法規委員  
會審議通過。   

四、

  
檢陳市政會議討論案及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各一  
份。   

擬辦：

  
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  
議會查照。   

  
敬陳　市長   

承辦單位 電話：02-27208889-2410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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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143019125  
主旨：檢送修正「臺北巿國民小學學生獎懲準則」為「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辦  
法」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審查表、預告資料等各1份，請查照。   

★意見欄

1.法務局 法一科 科員 李婕爾 送陳/會 114/06/27 10:10:32  
    
2.法務局 法一科 法務專員 邱沿仁 送陳/會 114/06/27 15:29:25  
    
3.法務局 法一科 科長 楊佩欣 送陳/會 114/07/01 10:03:12  
    
4.法務局 專門委員室(902) 核稿主管 許淑惠 送陳/會 114/07/01 14:24:28  
    
5.法務局 主秘室 核稿主管 沈杏霖 送陳/會 114/07/01 14:47:42  
    
6.法務局 副局長室(9) 副局長 戴智琪 送陳/會 114/07/01 15:08:49  
    
7.法務局 局長室 局長 連堂凱 送陳/會 114/07/01 16:20:20  
    

8.教育局 學安室 支援教師 蘇芳如 送陳/會 114/07/03 15:28:24  
本案洽法務局本局窗口邱法專，俟簽奉市府長官同意後，始排送市政會議審議時間日期  
，後續會通知本室前揭時程，承辦人會將時程告知局長室秘書佩青安排報告局長時間。   

9.教育局 學安室 股長 傅麒璋 送陳/會 114/07/03 19:39:19  
本案洽法務局本局窗口邱法專，俟簽奉市府長官同意後，始排送市政會議審議時間日期  
，後續會通知本室前揭時程，承辦人會將時程告知局長室秘書佩青安排報告局長時間。   

10.教育局 學安室 專員 陳怡蓓 送陳/會 114/07/04 11:07:19  
本案洽法務局本局窗口邱法專，俟簽奉市府長官同意後，始排送市政會議審議時間日期  
，後續會通知本室前揭時程，承辦人會將時程告知局長室秘書珮青安排報告局長時間。   

11.教育局 學安室 主任 黃奕仁 送陳/會 114/07/05 21:57:28  
本案經洽法務局承辦人表示，俟簽奉市府長官同意後，始排送市政會議審議時間日期，  
後續會通知本室前揭時程，本室將於市政會議召開前，向局長報告。   

12.教育局 專門委員室 專門委員 楊淑妃 送陳/會 114/07/07 09:54:46

  
    

13.教育局 主任秘書室 楊淑妃 送陳/會 (代理：主任秘書 廖文靜) 　114/07/07 10:55:04  
    
14.教育局 副局長室 副局長 陳素慧 送陳/會 114/07/07 11:07:20  
    
15.教育局 局長室 局長 湯志民 會畢 114/07/07 14:59:38  
    

16.臺北市政府 俞振華副秘書長辦公室 副秘書長 俞振華 送陳/會 114/07/07 16:08:28  
    
17.臺北市政府 李泰興秘書長辦公室 秘書長 李泰興 送陳/會 114/07/07 17:49:19  
    
18.臺北市政府 張溫德副市長辦公室 副市長 張溫德 決行 114/07/09 08:01:35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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